ZC20250063    长宁区程家桥街道“两网协同”垃圾箱房一体化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长宁区程家桥街道“两网协同”垃圾箱房一体化管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保洁范围：
1、程家桥街道辖区内33间垃圾箱房日常管理保洁。  （附件一）
2、负责箱房管理、保洁、日常维修、干湿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分拣、定时开放、绿色账户积分刷卡和基础台账记录等八项工作。

3、本项目服务期限2025年7月1日到2026年6月30日。中标后，中标单位按照投标单价来计算实际服务月数的服务费，招标人按实际服务时间和中标单位投标文件中的中标单价支付给中标单位服务费用。
 二、工作要求：
1、配合街道文明小区、卫生小区、文明弄的创建和检查，确保创建小区垃圾箱房完好，符合有关创建检查标准。

2、及时清除箱房周围3米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由中标单位安排人员清除。

3、如辖区内接受管理保洁的垃圾箱房设施有损坏或功能不齐全时及时上报给招标人，并负责对箱房进行日常零星维修。垃圾箱房零星维修范围包括：立面与横面不超过3平方米的瓷砖修复；水管不超过3米的铺设（包含水龙头）、门窗的零星修复、疏通下水道。

4、自行解决垃圾箱房管理办公室用房。

5、垃圾箱房不准挪作他用，箱房内不准有堆物等，同时清除箱房周围的大件垃圾，周边3米内环境整洁，无小堆积、无堆物。

6、必须服从招标人的检查、监督和考核。

7、未经招标人同意，中标单位不得将管理保洁工作交由第三方完成。

8、必须按照合同要求，保洁工作定岗、定时、定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确保保洁队人员工资、劳保、福利等。

9、对保洁管理人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教育保洁员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严重违规行为或违法乱纪，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中标单位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的教育和措施，防止和减少工伤事故。在合同期内如发生工伤事故等，中标单位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处理，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0、在安排从业人员工作中，发生的工伤事故，按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11、中标单位聘用管理保洁人员按国家规定帮其办理用工、保险等相关手续，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12、对保洁管理人员做到：统一着装，集中管理。

13、按照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对财务进行管理，负责保洁管理人员的工资及其他各类补贴的发放。

14、中标单位每月需到垃圾箱房所在居委会听取对箱房管理保洁情况的意见，并请居委会签署考核意见汇总后反馈给采购人。

15、人员年龄：18—60岁。

16、人员数量：确保一箱房一人。
三、其他条件：
1、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自身的人身伤亡、伤害，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
2、具体作业服务人员务工手续、薪金发放、保险缴纳、工作时间安排等事宜由服务机构负责，但不得违反相关法律及地方法规的规定。中标单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
3、本项目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转包的方式履行合同。
4、投标人资格条件必须符合本项目招标公告要求。
5、付款方式：分四个季度（每三个月为一个季度）支付，每季度支付总服务费用的20%，最后20%作为考核费用。除去第一季度外，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内支付上季度的服务费用。
6、中标单位进场前需按招标人要求提供所有一线上岗人员的基本情况。

  7、如果由于客观原因使得本次程家桥街道“两网协同”一体化项目招标工作的中标单位在超出上一年度服务期后才有结果，那么在此次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前，由上一年度中标单位继续为程家桥街道提供服务，期间的服务费用由此次中标单位承担。此次报价人需承诺在中标成交后，支付上一年度对应项目服务商已发生的实际服务费，报价人在投标时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关承诺书。具体服务费计价方式为：支付上一年度对应服务商服务费=（上一年度全年服务费用/365天）*实际天数（2024.7.1——本年度项目合同签订日前一日）。

四、保洁标准及考核办法
1、保洁标准
根据市、区市容局有关垃圾箱房管理的要求和标准，中标单位管理和保洁必须达到相关标准。（详见附件一）
2、考核办法
合同总价20%作为日常考核经费。由招标人提供箱房考核分数（合同结束前15个工作日），以满分100分为准，招标人按比例将日常考核经费如数直接拨款至中标人。（如：招标人对中标人考核分数为95分，招标人则以日常考核经费<合同价的20%>的95%拨款至中标人。）
附件一：《垃圾箱房保洁作业流程及作业质量标准》
1、垃圾箱房保洁作业流程

1）查看箱顶是否有抛物，如有给予清除。

2）打开箱门，桶（容器）拖出，放置门前。

3）间内用刷子对上四角、四周墙壁、对地坪、下四角清扫保洁，后用水冲洗，用扫帚将积水扫入下水道或门外。

4）用水冲洗容器底部和桶壁，后清洗容器外部，如有油腻可用洗洁净、刷子擦洗，再用抹布将桶内外擦干。

5）用水对外墙冲洗、清除招贴、用抹布擦干'六定'标牌。

6）用水对排水管道进行冲刷，后扫清积水。

7）箱门内外用水冲洗，同步使用刷子清刷，后用抹布擦干。

8）将垃圾箱桶（容器）复位。

9）门前责任区范围内，由远向近清扫残留物、积水至干净。

10）查看垃圾箱房（容器）是否损坏。

11）关上门，插上门销。

2、垃圾箱房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1）垃圾箱房须落实专人保洁，每名保洁员对自己责任区域内的垃圾箱房进行巡回保洁，到岗后要检查垃圾是否入箱、入容器。在垃圾收运后，将垃圾容器洗净、复位，地面垃圾要及时清扫，渗滤污水及时冲洗干净。

2）垃圾箱房必须做到每1天清洗1-2次（夏季每天清洗2次，冬季每天清洗1次），保持垃圾箱房内上、下四角清、间顶清；容器内外壁及底部无污垢；箱房外壁、门无陈旧粘附物，无乱张贴乱涂画；箱房四周无杂物堆放等。

3）垃圾箱房清洗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垃圾箱房门应及时关闭。

4）垃圾箱房周围区域，地面无垃圾散落和渗沥水流淌，达到地面基本见本色的要求。

5）禁止在垃圾箱房内堆放杂物。作业工具应放置整齐。

6）垃圾箱房责任区范围内无生活垃圾。

7）居民随意丢弃在垃圾箱责任区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应及时收集投入箱和进容器内，另外请清运人员在24小时内至少清运1次，确保垃圾箱不满溢。

8）结合一网统管系统，长宁区第三方检查，如出合同条款约定工作内容不到位而导致的扣分。一次告知、两次警告、三次换人，箱房保洁作业质量没有达标的在考核费用中将予以扣除相应金额。
附件二：具体点位
2024年程家桥街道两网协同一体化管理项目
	序号
	小区名称
	厢房点位

	1
	宝北小区
	程家桥路80弄3号

	2
	宝北小区
	程家桥路80弄46号

	3
	宝北小区
	程家桥路80弄49号

	4
	王满小区
	哈密路1800弄36号

	5
	王满小区
	哈密路1800弄5号

	6
	春花苑二期
	哈密路1801弄4号

	7
	锦程小区
	哈密路1900弄

	8
	锦程小区
	哈密路1940弄口

	9
	锦程小区
	哈密路2004弄5号

	10
	程桥一村
	哈密路程桥一村23号

	11
	程桥一村
	哈密路程桥一村26号

	12
	程桥一村
	哈密路程桥一村36号

	13
	程桥一村
	虹桥路2335弄

	14
	虹梅花苑
	虹桥路2222弄98号

	15
	程桥二村
	虹桥路程桥二村31号

	16
	程桥二村
	虹桥路程桥二村42号

	17
	程桥二村
	虹桥路程桥二村67号

	18
	程桥二村
	虹桥路程桥二村81号

	19
	程桥二村
	虹桥路程桥路二村11号

	20
	程桥二村
	虹桥路程桥路二村54号

	21
	上航新村
	迎宾三路上航新村315号

	22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109号

	23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127号

	24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147号

	25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291号

	26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95号

	27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61号

	28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67号

	29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77号

	30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54号

	31
	机场新村
	迎宾三路机场新村132号

	32
	边防家属楼
	虹桥路2538弄

	33
	锦程小区
	哈密路2004弄9号


附件三：两网协同一体化工作要求
工作要求：
（一）垃圾箱房管理保洁维修
1、垃圾箱房管理
1）规章制度齐全，人员培训资料、人员信息资料完整；
2）每日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自查考评记录齐全；
3）人员着装规范，行为文明，礼貌用语；
4）在垃圾收集完毕后根据垃圾箱房（容器）保洁作业流程进行操作； 

5）做好宣传及二次分拣工作；
6）做好除鼠灭蝇工作、消毒除臭工作，形成除臭记录。
2、垃圾箱房保洁
1）垃圾箱房专人保洁，垃圾不落地；责任区内地面无垃圾和污水流淌无异味，地面干净整洁；
2）垃圾收运后，容器洗净、复位，地面垃圾及时清扫，渗滤污水及时冲洗干净，地面无积水；箱房门及时关闭留垃圾投放口小门；
3）箱房和垃圾桶每2天清洗1次（夏季每天1次），箱房内上下四角清、间顶清；容器内外壁及底部无污垢；箱房外壁、门武陈旧粘附物，无乱张贴乱涂画，箱房四周无杂物堆放；
4）作业工具放置整齐，不乱堆放；
5）垃圾箱房责任区范围内无暴露垃圾堆积；
6）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确保不满溢。
7）配置除臭设施、洗手设施、破袋器具。
3、箱房日常维修
1）箱房外墙、顶沿完好、面砖无缺损，箱门完好有效；
2）箱房内墙、地坪完好，瓷砖、地转无缺损，水泥地面平整；
3）上下排水畅通，水龙头不滴漏；
4）箱门腐蚀面积<20%，门铰链完好；
5）收集容器完好、密封，外体干净、无变形；
6）分类收集容器标识完整清洁、箱房顶部名称标识完整无损坏、无缺失。
7）拉臂箱收集容器外观整洁无锈斑，容器腐蚀老化，及时维修更换；
8）设施损坏或影响作业及时报修，48小时完成维修。
（二）垃圾分类
通过辅助分拣使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38%，公式：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量+湿垃圾量/生活垃圾总量。
（二）垃圾分类
根据2021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示范）街镇要求，落实好垃圾分类工作。
1、设施设备
四分类容器齐全；垃圾分类容器颜色和标识正确、无破损、容器在非投放期间要上盖；洗手装置完好；
2、宣传告知
垃圾箱房上张贴的分类宣传内容确保无破损、遮挡、褪色等情况的发生。
3、长效管理
垃圾箱房无明显积水、明显异位和散落垃圾；使用除臭剂等除臭工具对箱房异位采取控制措施，每天做好除臭记录；四分类容器做到加盖密闭存放。箱房管理员在岗时间段，确保保洁范围内无小包垃圾落地。
4、可回收物管理
1）标识标牌正确
可回收物服务点落实好可回收物公示牌、并注明回收种类、价格、服务时间、服务及投诉电话等信息。
2）堆放要求
不得将可回收物放置于容器之上，不得混堆，与垃圾容器公用空间的融合点，划定堆放区域，堆放整齐，及时清运。
3）服务要求
服务点正常提供服务，不能或拒绝回收低价值可回收物（玻金塑纸衣五大类）。
4）其他
市、区对两网融合服务点检查有新要求，则按照发布的新要求进行执行。
5、分类实效
引导居民在投放过程中正确垃圾分类，并辅助进行二次分拣。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纯净度均达到100%。
（三）定时开放
1、根据试点工作要求，按照规定时段开放垃圾箱房。
2、箱房管理员在规定时间内不得擅自离岗。
3、箱房开放时段，管理员及时劝阻居民不规范投放。
（四）基础台账
1、根据“两网协同一体化”要求做好基础台账。
2、每天对分类出的干、湿垃圾等进行数据统计并记录至统计表
3、填写必须认真、仔细，字迹清晰，数据必须准确、真实，不得随意估算、胡乱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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